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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
号——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现将2024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2024年1-6月）

分行业

钢铁业
采掘业

营业收入

1,254,321.77
18,763.82

营业成本

1,200,069.56
4,338.77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
-6.23
不适用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减
（%）
-5.30
557.62

注：钢铁业包括汽车板簧、弹簧扁钢、优线、螺纹钢、贸易类以及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较小的其

他业务。

二、产销量情况

单位：万吨

主要产品

钢铁业（汽车板簧、弹簧扁钢、优线、螺纹钢等
产品）

采掘业（铁精粉）

生产量

209.96
0.00

销售量

209.77
18.10

生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减
（%）

9.00
不适用

销售量比上年同期增减
（%）

9.00
不适用

注：销售量中含本期对子公司江西方大特钢汽车悬架集团有限公司弹簧扁钢的销量6.33万吨。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

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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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年8月29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材料。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之《方大特钢2024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相关内容详见2024年8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公司代码：600507 公司简称：方大特钢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方大特钢

股票代码
600507

变更前股票简称
长力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吴爱萍

0791-88396601
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fdtg600507@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李帅

0791-88396314
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fdtg600507@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2,540,554,289.09
9,409,372,619.30

本报告期
12,752,268,662.43
162,857,498.26
222,400,608.66
2,184,430,771.19

1.7552
0.0699
0.0699

上年度末
19,776,506,650.27
9,218,460,277.70

上年同期
13,388,894,029.42
284,834,241.70
274,256,400.90
1,597,116,563.99

3.2378
0.1312
0.127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3.98
2.0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75
-42.82
-18.91
36.77

减少1.48个百分点
-46.76
-44.97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徐惠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产业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文体健
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品质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黄智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
31.18
7.54
5.01
0.66
0.43
0.33

0.30

0.27

0.24
0.22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汽车板簧有限
公司100%股权，黄智华为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他股东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726,853,252
175,820,000
116,824,114
15,355,975
9,911,690
7,774,983

6,961,506

6,295,000

5,665,700
5,235,000

104,00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300,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质押

质押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577,848,335
53,476,9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4-059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方大特钢汽车悬架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悬架集团”）、宁波方大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海鸥”）、南昌长力二次资源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力二次资源”）、本溪满族自治县同达铁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达铁

选”）及悬架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江西方大长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长力”）、重庆红岩

方大汽车悬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红岩”）、济南方大重弹汽车悬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重

弹”）。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在金融机构综合授信人民

币75,200万元提供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51,583,379.31
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重庆红岩、济南重弹以其自有资产为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提供反

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悬架集团、宁波海鸥、长力二次资源、同达铁选及悬架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方大长力、重庆红岩、

济南重弹在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敞口）金额合计人民币75,200万元，具体

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被担保方

悬架集团

济南重弹

济南重弹

济南重弹

方大长力

方大长力

方大长力

重庆红岩

重庆红岩

方大长力

悬架集团

宁波海鸥

长力二次资源

同达铁选

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支行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青云谱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担保敞口金额
（万元）

3,600.00
1,0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10,000.00
10,000.00
5,000.00
7,000.00
4,800.00
4,800.00
15,000.00
1,000.00
5,000.00
75,200.00

上述担保事项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红

岩、济南重弹以其自有资产为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期限与担保期限一致。

上述担保事项决议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本次对外担保金额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悬架集团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注册资本：25,000万元，注册地：江西省南

昌市，主要从事汽车运输机械零部件及配件、汽车弹簧专用设备、汽车底盘、汽车弹簧、汽车空气悬架、

导向臂、汽车横向稳定杆、扭杆、油气悬挂及举升缸、金属制品研发、制造、加工等。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悬架集团经审计（合并后）的总资产 122,662.90万元，负债 56,563.68万

元，资产负债率46.11%；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4,026.91万元，净利润-300.49万元。

（二）宁波海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注册资本：3,000万元，注册地：浙江省宁波

市，主要从事矿产品、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宁波海鸥经审计的总资产46,789.97万元，负债32,463.96万元，资产负债

率69.38%；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4,384.07万元，净利润8,873.69万元。

（三）长力二次资源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注册地：江西

省南昌市，主要从事国内贸易代理，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长力二次资源审计的总资产9,172.47万元，负债3,376.93万元，资产负债

率36.82%；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573.22万元，净利润1,879.50万元。

（四）同达铁选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注册资本4,592万元，注册地：辽宁省本溪

市，主要从事铁精粉加工、销售、铁矿石开采、砂子、石头销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同达铁选经审计（合并后）的总资产 118,241.29万元，负债 17,360.52万

元，资产负债率14.68%；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915.90万元，净利润4,939.09万元。

（五）方大长力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悬架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注册资本：

22,000万元，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主要从事各类汽车、农用运输机械零部件及配件、汽车弹簧专用

设备、汽车底盘、模具、金属制品研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等。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方大长力经审计的总资产38,692.93万元，负债11,879.86万元，资产负债

率30.70%；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7,988.75万元，净利润613.79万元。

（六）重庆红岩系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悬架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悬架集团持有重庆红岩 56%股

权），成立于2003年6月，注册资本：11,908.13万元，注册地：重庆市铜梁区，主要从事开发、制造、销售

汽车钢板弹簧、汽车空气悬架、导向臂、汽车横向稳定杆、油气悬挂及举升缸以及其他汽车零部件等。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重庆红岩经审计的总资产（合并）65,319.94万元，负债31,729.54万元，资

产负债率48.58%；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6,120.20万元，净利润-1,169.94万元。

（七）济南重弹系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悬架集团通过重庆红岩间接控制济南重弹86.63%股权），

成立于2008年11月，注册资本：7,480万元，注册地：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主要从事汽车钢板弹簧、横

向稳定杆、空气悬挂、导向臂、油气悬挂、举升缸及汽车零部件（不含整机）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济南重弹经审计的总资产 26,033.14万元，负债 8,984.00万元，资产负债

率34.51%；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5,396.40万元，净利润140.82万元。

三、公司尚未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合同。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间接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70%，生产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重庆红岩、济南重弹

的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但重庆红岩、济南重弹均以其自有资产在公司为其担保的金额范

围内提供反担保，可以保障公司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或间接控股子公司，担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被担保方具

有债务偿还能力，且重庆红岩、济南重弹均以其自有资产在公司为其担保的金额范围内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措施可以保障公司利益。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

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

次担保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05,500万元（包含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额度，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3.99%；其中，公司

（含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305,500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33.14%。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4-058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年8月29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

司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材料。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相关内容详见2024年8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之《方大特钢2024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公司代码：600884 公司简称：杉杉股份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GDR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瑞士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杉杉股份

Ningbo Shanshan Co.,Ltd.

股票代码

600884

SSNE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陈 莹

0574-88208337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号杉杉大厦 28

层

ssgf@shanshan.com

证券事务代表

林飞波

0574-88208337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号杉杉大厦 28

层

ssgf@shansha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50,312,352,232.70
22,057,830,433.32

本报告期

8,819,856,035.91
17,574,536.66

23,906,435.46

691,472,175.58
0.078
0.008
0.008

上年度末

48,474,965,995.75
22,669,169,067.26

上年同期

9,467,775,923.82
1,013,091,536.67

587,813,365.37

-1,464,124,850.13
4.340
0.542
0.5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3.79
-2.7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84
-98.27

-95.93

不适用

减少4.262个百分点

-98.52
-98.52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赢1号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庄巍

李智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
34.71
9.11
3.46
3.20

2.42

1.80
1.36

0.59

0.27
0.22
0.22

杉杉控股系杉杉集团的控股股东，朋泽贸易系杉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鄞州捷
伦系杉杉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李智华先生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现任杉杉控股董事，其持股来自公司股权激
励行权获得的股份及二级市场增持。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782,222,036
205,264,756
77,873,254
72,212,189

54,450,098

40,477,788
30,743,625

13,381,673

6,116,560
4,858,500
4,858,500

160,432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05,264,756
205,264,756
77,873,254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质押

质押

质押

冻结

无

无

无

无

无

质押

无

716,992,036
169,964,756
29,580,000
18,471,338

827,400

注1：截至报告期末，杉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82,222,036股，累计质押股份716,992,036股。其中，

持有股份和累计质押股份均包含杉杉集团因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而划转至质押专户的股份合

计42,998万股。

注2：公司GDR存托人为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GDR对应的境内基础A股股票依法登记在

其名下。截至报告期末，公司GDR存续数量为1,223,312份。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3年2月10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郑永刚先生因病逝世，其所持的公司股份及相关权益拟将按

相关法律法规进入继承程序。截至本报告落款日，公司尚未收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或通

知，确认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根据其股份继承情况对实际控制人进行

重新认定。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62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至9月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邮箱 ssgf@shanshan.com进行提

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于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4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9月6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4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独立董事、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

书（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至9月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sgf@shansha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于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4-88208337
联系邮箱：ssgf@shansh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6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杉杉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激励对象因离职或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退休）而不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所对应的合计445,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253,841,668股减少至2,253,396,168股，公司注册资本也

将相应减少至2,253,396,168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总股本减少、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下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77号杉杉大厦28楼

2、申报时间：2024年8月30日起45日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574-88208337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6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1,050,000份

●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445,500股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本激励计

划”或“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前述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2、2022年2月24日至3月5日，公司在内部办公系统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3月7日，公

司监事会发表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4、2022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书面同意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5、2022年5月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完成了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相关登记手续，首次实际授

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为435人，授予数量为4,501万份，行权价格为28.18元/股，登记完成日为2022
年5月5日。

6、2022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并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

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出具了

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7、2022年6月6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完成了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登记手续，首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417人，授予数量为18,
334,100股，授予价格为13.76元/股，登记完成日为2022年6月6日。

2022年6月21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完成了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后，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由435人调整为430人，首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5,010,000份调整为44,520,
000份，行权价格调整为27.85元/份。

8、2022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并修订相关文件

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实际情况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部分业绩考核目

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并修订相关文件的议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席

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9、2023年3月15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

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预留的392万份股票期权和168万股限制性股票

自本激励计划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期权/
限制性股票失效。

10、2023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相关权益价格、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出具了

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11、2023年9月11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

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登记手续。本次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430
人调整为 410人，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4,520,000份调整为 32,083,800份，行权价格

调整为27.55元/份。

2023年10月16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的相关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 417人调整为 403
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8,334,100股调整为13,353,375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13.46元/股或13.4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12、2023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或退休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上述

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13、2023年12月14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部分注销的

相关登记手续。本次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410人调整为380人，已授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32,083,800份调整为30,114,210份。

2023年12月26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的相关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 403人调整为 374
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353,375股调整为12,583,965股。

14、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对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指标未成就及激励对象因离职或退休而不再具

备激励对象资格所对应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

此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

15、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相关权益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

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16、2024年6月27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的相关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374人调整为357
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2,583,965股调整为 8,202,41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13.26元/股或13.2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2024年7月1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并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登记手续。本次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380人调

整为 362人，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0,114,210份调整为 19,622,540份，行权价格调整

为27.35元/份。

17、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或退休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书面同意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依据及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激励

对象因离职或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退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所对应的合计1,050,000份股票

期权和445,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注销/回购注销。具体如下：

1、本激励计划已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有10人因已离职，有3人因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退

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拟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1,050,000份。

本次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362人调整为349人，已授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9,622,540份调整为18,572,540份。

2、本激励计划已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10人因已离职，有3人因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

退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其中，离职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合计145,500股，回购价格为13.26元/股，退休激励对象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合计300,000股，回购价格为13.2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357人调整为344人，已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202,410股调整为7,756,910股。公司拟就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事

项支付回购资金总额为5,907,330元（另加按规定应支付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变动前（股）
496,605,176
1,757,236,492
2,253,841,668

变动数（股）
-445,500

-
-445,500

变动后（股）
496,159,676
1,757,236,492
2,253,396,168

注：最终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完成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

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本次注销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安排人员办理本次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手续。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

事前审核并出具了书面同意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亦出具了书面同意意见；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批流程和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已经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

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办理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手续，并依法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2024-059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无缺席

会议的监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

核，出具书面意见如下：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

2、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下称“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

司董事会拟同意对激励对象因离职或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退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所对应的

合计1,050,000份股票期权和445,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注销/回购注销。具体如下：

1、本激励计划已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有10人因已离职，有3人因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退

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拟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1,050,000份。

本次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362人调整为349人，已授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9,622,540份调整为18,572,540份。

2、本激励计划已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10人因已离职，有3人因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

退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其中，离职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合计145,500股，回购价格为13.26元/股，退休激励对象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合计300,000股，回购价格为13.2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357人调整为344人，已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202,410股调整为7,756,910股。公司拟就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事

项支付回购资金总额为5,907,330元（另加按规定应支付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关联董事李凤凤女士、朱志勇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此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时，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亦出具了书面同意意见；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批流程和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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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名，无缺席会议

的董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下称“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

司董事会拟同意对激励对象因离职或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退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所对应的

合计1,050,000份股票期权和445,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注销/回购注销。具体如下：

1、本激励计划已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有10人因已离职，有3人因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退

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拟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1,050,000份。

本次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362人调整为349人，已授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9,622,540份调整为18,572,540份。

2、本激励计划已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10人因已离职，有3人因退休（含已退休或即将

退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其中，离职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合计145,500股，回购价格为13.26元/股，退休激励对象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合计300,000股，回购价格为13.2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本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357人调整为344人，已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202,410股调整为7,756,910股。公司拟就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事

项支付回购资金总额为5,907,330元（另加按规定应支付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关联董事李凤凤女士、朱志勇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此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